
计划生育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法律措施

王 家 祯

计划生育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策
。

一

九七八年颁行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规

定 :“
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

。 ”
第一次在国

家的根本大法中将计划生育加以确认
。

现在
,

根据宪法的规定
,

将计划生育增补为新的《婚

姻法》 的基本原则之一
。

这是一个极为重要

的补充
,

为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学说增添了

新的内容
。

所谓计划生育
,

就是说人类自身的生产

应当有计划地进行
,

要有计划地控制人 口的

增长
。
因为

,

众所周知
,

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

会发展的决定因素
,

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基础
。

但是
,

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影响到社会的发展
,

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相适应
,

则

促进社会迅速发展
,

反之
,

则延缓社会发展的

进程
。

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
,

国民经济是按照有计划
、

按比例的规律发展

的
,

这个规律本身要求既要有计划地发展物

质资料的生产
,

也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

长
,

务使两者比例协调
,

以促进国民经济高速

度地
、

持续地
、

按比例地向前发展
。
为了实现

四个现代化
,

我们国家正集中精力对国民经

济进行调整
、

改革
、

整顿
、

提高
。

在贯彻
“

八字

方针
刀
中

,

既要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进行调节
,

也要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进行调节
。

因此
,

切实

控制人口的增长
,

已成为当前国民经济的主

要任务之一
。

正如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

次会议上所说
: “

进一步努力降低人口的增

长率
,

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
,

增进整个民

族的健康和福利
,

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
,

丝毫

不能放松
。刀

实现计划生育是整个社会的任务
。

但是
,

家庭是社会组成的细胞
,

直接担负着生育下

一代的任务
。

国家控制人 口增长的计划任务
,

不仅应当按地区
、

按部门层层下达
,

落实到每

个机关单位和农村社队
,

更重要的是必须落

实到每个家庭
、

每对育龄夫妇身上
。
唯如此

,

才能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 ;不如此
,

一切计划

都是纸上谈兵
,

难免落空
。

因此
,

将计划生育

规定为新的《婚姻法》的基本原则之一
,

使计

划生育法律化
、

制度化
,

对于利用国家强制力

量保证切实控制人口 的增长
,

加速四个现代

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

义
。

同时
,

按照计划生育的原则调整婚姻家

庭关系
,

也有利于婚姻法其他几项基本原则

的贯彻执行
,

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

婚姻家庭制度
。

首先
,

按照计划生育的原则调整婚姻家

庭关系
,

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
,

促迸以

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的建立
、

巩固与发展
。

马克思主义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
,

婚姻 自

由是实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 的 前 提
。

因此
,

我国的 《婚姻法》 规定
: “

实行婚姻自

由
。 ”
这一原则在我国已经家喻户晓

,

人人皆

知
。

在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

的志同道合
、

互敬互爱的劳动伴侣已遍及城

乡各地
。

但是
,

也不可否认
,

由于目前我国经

济文化不发达
,

传统的封建思想尚未肃清
,

真

正的婚姻 自由还得不到完全地
、

充分地实现
。

有些人总认为
“
人多福多

” , “

儿孙满堂
”
好

,

希

望多生
“

贵子
” ,

他 (她 ) 们在选择对象时
,

就

不可能不考虑对方生儿育女的经济条件
,

就

不可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实现 自己的真正爱



情
。
也有些夫妇由子封建思想作祟

,

婚后不

实行计划生育
,

一旦对方不幸去世
,

或者双方

感情破裂
,

虽然有意另婚
,

但往往受多子女拖

累成为不可能 ; 有的即使另婚
,

也可能由于多

子女的矛盾重新引起家庭不和
,

以致不得不

再行离婚
。
因此

,

将计划生育列为 《婚姻法》

基本原则之一
,

从法律制度上限制多子女
,

有

利于实现婚姻自由
,

促进以爱情为基础的婚

姻关系的建立
、

巩固和发展
。

第二
,

按照计划生育的原则调整婚姻家

庭关系
,

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一夫一妻制
。

旧社会的
“

一夫一妻制
”
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

有制的基础上
, “

这种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

而言
” ,

① 只是对被统治阶级而言
, “

多妻制是

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气②现在我国实行的

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一

夫一妻制
,

是名符其实的一夫一妻制
,

它不只

是对妇女而言
,

而且是对男子而言的一夫一

妻制
。

我国《婚姻法》明确规定 : “

禁止重婚
。 ”

我国《刑法》第一百八十条规定 : “

有配偶而重

婚的
,

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
,

处

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
。 刀 因此

,

在我国

重婚是一种犯罪行为
。

但在 旧社会重婚却是

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
。

录任削阶级之所以重婚

纳妾
,

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其腐化生活的需要
,

另一方面是由 于男尊女卑
、

传宗接代的封建

思想所促使
。

如果婚后长期不育
,

或者
,

只生

女不生男
,

他们便借口 断子绝孙
、

后继无人而

重婚纳妾
。

今天在我国重婚这种社会现象
,

虽

然已经基本绝迹
,

但产生重婚的剥削阶级思

想却由来已久
,

流毒甚广
。

因此
,

将计划生育

列为《婚姻法》基本原则之一
,

有利于防止某

些人为了多生子女而重婚或变相的重婚
,

有

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一夫一妻制
。

第三
,

按照计划生育的原则调整婚姻家

庭关系
,

有利于实现男女平等
。
男女平等是

我国《婚姻法》又一基本原则
。

我国的社会主

义制度为实现男女平等奠定了稳固 的 基 础
。

社会主义法制是保障男女在政治上
、

经济上

和家庭生活中享有平等地位的有力工具
。

解

放以来我国妇女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

化
,

他们与男子一起管理国家
,

建设国家
。
但

是
,

也不可否认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彻底消灭

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
。

其主要原因是社

会生产还不发达
,

还没有为妇女创造出彻底

摆脱
“

琐碎的
、

使人变笨的家务劳动
” ⑧ 的物

质条件
,

使妇女的彻底解放受到了 }̀仗制
。

许

多妇 女
,

特别是农村妇女由于多子女
、

拖累

大
,

总是被繁杂的家务劳动所缠
,

很少参加社

会活动与集体生产劳动
。

列宁说
: “

妇女要

是忙于家务
,

他们的地位总不免要受到限制
。

要彻底解放妇女
,

要使他们与男子真平等
,

就

必须有公共经济
,

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

产劳动
。

这样
,

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

位
。 ” ④ 要使妇女彻底摆脱家务劳动

,

以更多

的机会参加社会活动与集体劳动
,

最根本的

办法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
,

并进一步实现

共产主义
,

为彻底解放妇女创造高度发达的

物质条件
。

但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
,

直接地

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实行计划生育
,

按

照晚育
、

少生的原则安排夫妻生活
,

最好只 ’ !三

育一个孩子
。

因此
,

将计划生育规定为《婚姻

法》基本原则之一
,

有利于妇女解放
,

实现男

女平等
。

第四
,

按照计划生育的原则调格婚姻家

庭关系
, `

有利于保护妇女
、

子女和老人的合法

利益
。

保护妇女
、

子 女利益
,

是原《婚姻法》的

基本原则之一
,

新《婚咽法》在从本原则
,
}
,
增

补了保护老人的合法利益的内容
,

体现
一

J’ 计

会主义道德风尚
,

是对《婚姻法》基本原则的

一个重要补充
。

建国以来
,

我们在保护妇女
、

子 女和老人合法利益方面做了大量 的 工 作
,

广大妇女基本上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
,

劳

动人民的子女获得了良好的 学 习和 生 活 条

① 《 马克思愚格斯选集》 ,

第 4 卷
,

第 招 页
。

⑧ 同上书
,

第 56 页
。

⑧ 《 列宁全集》 ,

第 30 卷
,

第 25 页
。

④ 同上
。



件
,

老年人普遍受到社会的尊敬
。

但是
,

由于

目前在我国家庭虽然不再是生产单位
,

然而

它还是一个消费单位
。 “

各尽所能
,

按劳分

配
”
原则的实行

,

不可避免地造成各个家庭消

费水平的度化
,

同各个家庭具有的劳动者的

数量和质量
,

以及它所需要供养的人口 量密

切相关
。

在谊种经济条件下
,

每个家庭实行

不实行计划生育
,

将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经

济后果
。

实行计划生育
,

子女少
,

拖累小
,

有

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可以更多的参加社会主

义生产劳动 ; 这样
,

家庭收人多
,

开支小
,

独生

子女的家庭还受到国家的奖励
,

家庭生活水

平自然相应提高
,

妇女
、

子女和老人的利益
,

便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
。

相反
,

不实行计划

生育
,

子女多
,

拖累大
,

负担重
,

有劳动能力的

家庭成员又疲于家务劳动
,

很少参加社会主

义生产劳动 ;这样
,

家庭收入势必减少
,

家庭

生活水平自然下降
,

以致发生困难
,

妇女
、

子

女和老人的利益则失去了物质保证
。

因此
,

将计划生育规定为 《婚姻法》 基本原则之一
,

体现了每个家庭成员的根本利益
,

有利于保

护妇女
、

子女和老人的合法利益
,

将给每个家

庭带来幸福
。

总之
,

按照计划生育的原则调整婚姻家

庭关系
,

有利于贯彻执行《婚姻法》其他几项

基本原则
,

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

家庭制度
。 ’

当然
,

《婚姻法》 的各项基本原则

是互相联系
、

互相制约的
,

认真贯彻执行《婚

姻法》其他几项基本原则
,

也有利于计划生育

这一基本原则的实现
。

我国原来的《婚姻法》是一九五O 年五月

一日颁布的
,

是解放后我们国家颁布的最早

的重要法律之一
。

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婚姻

家庭的理论与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实践

相结合的产物
,

是建立
、

巩固和发展社会主

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工具
。

原《婚姻法》规

定的几项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
,

今天仍然

是新《婚姻法》的基本原则
。

但是
,

由于历史

的原因
,

当时没有将计划生育规定为 《婚姻

法》的基本原则之一
,

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难以

避免的缺陷
。

一

这样
,

在我们国家计戈9生育长

期处于一般性号召状态
,

没有赋予它应有的

法律权威
。

尽管它符合客观规律
,

符合人民

意志
,

代表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
,

但是它的

贯彻执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证
。

今天
,

我

们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
,

适应巩固和发展社

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
,

五届人大三次

会议将计划生育增补为我国 ((4 昏姻法》的基木

原则之一
,

是非常正确的
。

从此
,

在我们国家

实行计划生育就是所有育龄夫妇依法应享有

的权利和对国家
、

对社会应负的义务
。

夫妻

双方有责任共同商定生育计划
,

决定节育措

施
,

自觉地配合对方完成节育计划
。

其他家

庭成员
,

特别是做父母的有义务教育和支持

子女实行计划生育
,

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和

破坏计划生育
。

违者应视不同情况分别给予

批评教育
、

经济制裁和法律制裁
。
因此

,

将计

划生育规定为 《婚姻法》 的基本原则之一
,

是

一项利国
、

利民
、

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的法律

措施
。

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《婚姻法》这

一新的基本原则
。


